
二、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

序号 应用单位 序号 应用单位 

1  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 11  青岛农业大学 

2  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 12  齐鲁工业大学 

3  长安大学 13  曲阜师范大学 

4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4  青岛科技大学 

5  黑龙江大学 15  山东科技大学 

6  中国海洋大学 16  山东建筑大学 

7 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7  烟台大学 

8  山东师范大学 18  大连理工大学 

9  济南大学 19  山东中医药大学 

10  青岛大学 20  电子科技大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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